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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４

名激励对象的

１

，

２７９

，

８６０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已完

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 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

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

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①

股份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②

股票期权数量：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

１０

，

０１７

，

４００

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０

份。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按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

７．３９

元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

票的权利。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③

分期行权时间：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四年，自首次授权日起计算。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与首

次可以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１２

个月，即自授权日（

Ｔ

日）起至

Ｔ

日

＋１２

个月止。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计划分三次行权：

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本期授出期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Ｔ

日

＋１２

个月至

Ｔ

日

＋２４

个月）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Ｔ

日

＋２４

个月至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Ｔ

日

＋３６

个月至

Ｔ

日

＋４８

个月）

４０％

预留股票期权计划分两次行权：

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本期授出期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Ｔ

日

＋２４

个月至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Ｔ

日

＋３６

个月至

Ｔ

日

＋４８

个月）

５０％

２．

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

授权日的议案》，同意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权日。 首次授予

９４

名激励对象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股票期权，授予价格

７．３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预留期权授予的数量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３．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

授予数量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调整为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３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公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

调整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２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因

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７５６

，

０９４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为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份，预留股票期

权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５．６１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首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９１

人，行权价格为

５．６１

元

／

股，

行权共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份股票期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１１

人，行权价格为

５．６１

元

／

股，

行权共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效数量为

８

，

６２２

，

５４９

份，其中可行权而未行权的

６０４

，

８８０

份期

权将不再行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因

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８８７

，

８４０

份（其中

７８５

，

４６５

份不再行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为

１１

，

１９６

，

７９１

份（其中

７８５

，

４６５

份不再行权），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份。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４．２４

元，预留

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４０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预留期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份调整为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份，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３

人调整为

３２

人。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数量和激励对象人数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１１

，

１９６

，

７９１

份调整为

１１

，

１５９

，

３５５

份，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２

人调整为

９１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８６

人，行权价格为

４．２４

元

／

股，

行权共

２

，

５４９

，

８２３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效数量为

８

，

６０９

，

５３２

份，其中可行权而未行权的

３８０

，

３１９

份期

权将不再行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首次授予期权的数量由

８

，

６０９

，

５３２

份调整为

６

，

０７７

，

３６４

份，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９１

人调整为

９０

人。 预留期权的份数及激励对象人数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首次授予期权的数量由

６

，

０７７

，

３６４

份调整为

６

，

０５７

，

４３０

份，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９０

人调整为

８９

人。 预留期权的份数及激励对象人数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披露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０

，

０１３

，

９３９

份（其中

４９４

，

４１４

份不再行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７

，

８７４

，

６５９

份（其中

４９４

，

４１４

份不再行权），预留股票期权

２

，

１３９

，

２８０

份。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３．０９

元，预留期权

的行权价格为

１７．０６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首次授予期权的数量由

７

，

８７４

，

６５９

份调整为

７

，

８５１

，

２７５

份，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８９

人调整为

８８

人。 预留期权的数量由

２

，

１３９

，

２８０

份调整为

２

，

０８８

，

６３６

份，预留期权的

激励对象由

３２

人调整为

３１

人。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行权数

量

该 次 取 消

／

不

再行使期权数

量

该次激励对

象减少人数

该次变动后有

效期权数量

该次变动后行

权价格

该次变动后

激励对象人

数

变动原因简要

说明

授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 —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７．３９ ９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２５

，

０２０ １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７．３９ ９３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 ８

，

１８０

，

６４０ ７．３９ ９２

个人放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 —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５．６１ ９２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 —

９

，

８８０

，

２２９ ５．６１ ９２

行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 ６０４

，

８８０

—

８

，

０１７

，

６６９ ５．６１ ９２

行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７８５

，

４６５

—

１０

，

４１１

，

３２６ ４．２４ ９２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３７

，

４３６ １ １０

，

３７３

，

８９０ ４．２４ ９１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

５４９

，

８２３

— —

８

，

６０９

，

５３２ ４．２４ ９１

行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２

，

５３２

，

１６８ １ ６

，

０７７

，

３６４ ４．２４ ９０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 —

１９

，

９３４ １ ６

，

０５７

，

４３０ ４．２４ ８９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 — —

７

，

８７４

，

６５９ ３．０９ ８９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３

，

３８４ １ ７

，

８５１

，

２７５ ３．０９ ８８

个人辞职

预留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行权数量

该次取消期

权数量

该次激励对

象减少人数

该次变动后期权

数量

该次变 动

后行权 价

格

该次变动后

激励对象人

数

变动原因简要

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 —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０

— —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 —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 —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 —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２９．１９ ３３

登记完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 —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２２．４０ ３３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４５

，

４４９ １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２２．４０ ３２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 — —

２

，

１３９

，

２８０ １７．０６ ３２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５０

，

６４４ １ ２

，

０８８

，

６３６ １７．０６ ３１

个人辞职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进入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阶段。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公司首次授予的

９１

名激励对象（预留期权授予的

３２

名激励对

象）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公司股票期权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经审查，公司未出现前述情形，符合行权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经审查，激励对象均未出现前述情形，符合行权条件。

３

、根据本公司《激励考核办法》，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将对激励对象在申请行权前进行考核，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合格

的，可以申请行权。

２０１０

年度，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公司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行权条件。

４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的行权业绩条件

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０

年相对于

２００７

年的净利润增

长率分别不低于

９０％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６．９０％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１９

，

１２９．９８

万元，比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

５

，

５５１

万元增

长

２４４．６２％

，

２０１０

年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４８％

。 满足行权条件。

２．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行权条件出具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９１

名激励对象、预留期权授予的

３２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３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第二期、预留期权第一期行权进行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

１

、经我们核查，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已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

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行权的期权代码与期权简称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１７

期权简称：远光

ＪＬＣ１

２．

本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行权数量等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股）

本次行权数量（万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已授予权益总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黄建元 副董事长、总裁

１

，

６７．８８２８ ６５．１７８０ ６．５１％

２

黄笑华

董事、高级副总

裁

７５．７１１９ ２７．２５６３ ２．７２％

３

朱安

董事会秘书、高

级副总裁

５９．２３５８ ２１．３３１０ ２．１３％

４

毛华夏

副总裁、财务总

监

３３．１８１６ １４．２２０７ １．４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３３６．０１２１ １２７．９８６０ １２．７８％

二、其他激励对象本次无行权

合 计

３３６．０１２１ １２７．９８６０ １２．７８％

本次共有

４

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对象均为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本次没有行权。

３．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获得的股份自行权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４．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本次股票期权全体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缴款金额为

３

，

９５４

，

７６７．４０

元。

５．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行权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８０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人民币

１

，

２７９

，

８６０．００

元。 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６．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本次行权时间确定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７．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８

、参与股权激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说明

公司参与股权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４

名，未有在公告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律师关于本次行权的法律意见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及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内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书面申请行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后续手续。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东类别

变更前

本期增加额

变更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９

，

４６８

，

０５７．００ ２４．７７％ １

，

２７９

，

８６０．００ １１０

，

７４７

，

９１７．００ ２４．９９％

其中：陈利浩

５９

，

１００

，

４９６．００ １３．３７％ ５９

，

１００

，

４９６．００ １３．３４％

高管股份

１４

，

７９１

，

３６０．００ ３．３４％ １

，

２７９

，

８６０．００ １６

，

０７１

，

２２０．００ ３．６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３２

，

４３５

，

２３３．００ ７５．２３％ ３３２

，

４３５

，

２３３．００ ７５．０１％

合计

４４１

，

９０３

，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２７９

，

８６０．００ ４４３

，

１８３

，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行权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４４１

，

９０３

，

２９０

股变更为

４４３

，

１８３

，

１５０

股。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

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２．

董事会决议；

３．

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５．

验资报告；

６．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42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会议

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将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729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2012-034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拟议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2

月

12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2-062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2012-009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8

亿股限售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46 %)

质押给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2

月

11

日，质押期限两

年。 上述股权质押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726,706,322

股限售流通股，累计质押

4.8

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

27.8%

。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2

日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７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以现场

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７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７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

如下报告：

一、《关于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湖南金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报告》

为壮大湖南金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鹿”）资本实力，加快其业务发展，公司拟同意海航航

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航空”）以现金

５

亿元人民币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鹿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

湖南金鹿注册资本变更为

９．５

亿元，公司与海航航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４７．３７％

、

５２．６３％

。

独董意见：海航航空增资有利于增强湖南金鹿资本实力，加快其业务发展，提升其对公司的投资回报。 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此项增资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回避表决

３

票

二、《关于受让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为加快推进《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履行进程，促进公司

航空运输主业发展，公司拟以现金

５０

，

８６２

万元人民币受让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业”）

持有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航控股”）

１９．６％

的股权。

由于海航旅业为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此次股权受让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已回避表决。

独董意见：受让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旨在加快《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

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履行进程，为进一步整合首都航空打下基础。 此项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航空主业，对

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为分享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快速成长的成果，优化公司的收入结构，提高公司的

投资收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航空”）拟分别以现金

１０７

，

６２２．０５

万元、

９８

，

５４８

万元、

５３

，

０９１

万元、

１１

，

４５１

万元、

５

，

３７８．５０

万元（共计

２７６

，

０９０．５５

万元）受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美兰有限”）、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扬子江地产”）、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燕京饭店”）和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航信息”）分别持有渤海信托

１５．５１％

、

１４．２０％

、

７．６５％

、

１．６５％

、

０．７７％

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华航空将持有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股权。

由于美兰有限与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受

海航集团控制，故此次股权受让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已回避

表决。

独董意见：新华航空受让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股权有助于分享渤海信托快速成长成果，提高公司投资收益。 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以旧海航大厦置换新海航大厦部分房产的报告

为改善公司在海南地区行政办公条件，增强公司生产运营的保障能力，公司拟以持有的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的海航发展大厦

２３

，

４８０．９４

平方米房产加现金

７０

，

１６０．８７

万元置换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城区公司”）持有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厦

４

层至

１１

层、

１９

层和地下负三层，共计

４１

，

２５７．４６

平

方米的房产。

由于新城区公司受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此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陈明、杨景林、刘

璐已回避表决。

独董意见：此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在海南地区的行政办公条件，增强公司生产运营保障能力。 在公司董事

会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报告

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用途中“偿还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到期的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５

亿元银行贷款”变更为偿

还贷款成本较高的“中信银行深圳罗湖支行、重庆银行两江支行及交通银行海口大同支行”三笔银行贷款共计

５

亿元。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对增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广大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

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报告

因工作调动原因，李铁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对李铁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突出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其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公司，为公司今后持续、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刘璐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进入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先后曾在扬子江快运航空有限公司、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等

航空运输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组织运营和管理经验，完全能够胜任公司总裁一职。

公司董事会拟聘任刘璐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独立董事意见：刘璐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进入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先后在扬子江快运航空有限公司、海航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等航空运输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组织运营和管理经验，完全能够胜任公司总裁一职。 刘璐

先生符合《公司法》和证监会有关规定的任职要求，提名方式合法有效，同意提名其为公司总裁。

附件为刘璐先生简历。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李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选举刘璐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根

据公司相关规定，李铁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会选举刘

璐先生担任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报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刘璐先生简历

刘璐，男，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出生，安徽人，硕士学历，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１９８７．９－１９９０．９

在安徽省财政学校财务专业学习

１９９０．７－１９９３．４

安徽省水利建筑安装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１９９４．６－１９９８．７

海南航空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３．３

先后任海南美兰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美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总监、副总经理等职务，期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并取得硕士学位

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４．１

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计财部经理，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４．１－２００６．１０

扬子江快运航空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总经理，上海扬子江物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华人寿有限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８．２

甘肃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

２００８．２－２０１２．１

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执行董事长兼总裁、董事长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２．１２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２．８

至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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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同意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航空”）以现金

５

亿

元人民币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鹿”）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湖南金

鹿注册资本变更为

９．５

亿元，公司与海航航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４７．３７％

、

５２．６３％

。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由于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受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控制，故此次增资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增资

时，公司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需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海航航空增资湖南金鹿可以壮大湖南金鹿资本实力，加快其业务发展，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壮大湖南金鹿资本实力，加快其业务发展，公司拟同意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航空”）以

现金

５

亿元人民币对湖南金鹿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湖南金鹿注册资本变更为

９．５

亿元，公司与海航航空的持股

比例分别为

４７．３７％

、

５２．６３％

。

由于海航航空受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故此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时，

公司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８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法人代表王英明，经营范围：航空运输相关项目的投资管理；

资本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候机楼服务和经营管理。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湖南金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海南航空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５０

亿元，公司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

麓谷大道

６２７

号长海基地

３

楼。 经营范围：航空运输及其相关项目、机场的投资及投资管理；能源、交通、高科技产

业、实业、房地产、酒店、水利水电、矿业、教育产业的投资；资本运营策划及其管理、投资管理；企业营销策划及管

理；企业形象策划；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金融、期货投资咨询）。 （需资质证、许可证的项目取得相应有效的

资质证、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四、增资的主要内容

１

、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海航航空以货币形式直接向湖南金鹿增资

５

亿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湖南金鹿注册资本由

４．５

亿元增至

９．５

亿元，海航航空出资

５

亿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比例为

５２．６３％

；公司原出资额

４．５

亿元人民币，占湖南金鹿注册资本比

例为

４７．３７％

。

２

、定价政策

经公司与海航航空友好协商，以湖南金鹿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４．５０

亿元为依据，确定海航航空

以每股

１

元的价格对湖南金鹿进行增资。

五、增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海航航空增资湖南金鹿有利于增强湖南金鹿实力，加快其业务发展，提升其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海航航空增资有利于增强湖南金鹿资本实力，加快其业务发展，提升其对公司的投资回报。 在公司董事会审

议此项增资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湖南金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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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为加快推进《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履行进程，促进航空

运输主业发展，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

５．０８６２

亿元人民币受让海航旅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业”）持有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航控股”）

１９．６％

的股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由于海航旅业为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此次股权受让为

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需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此次受让首航控股

１９．６％

股权，旨在加快推进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的承诺》履行进程，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发展航空运输主业，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推进《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履行进程，促进公司

航空运输主业发展，公司拟以现金

５．０８６２

亿元人民币受让海航旅业持有首航控股

１９．６％

的股权。

由于海航旅业为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此次股权受让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

交易时，关联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已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

亿元，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４０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岭，注册地址为海口市海秀路海航发展大厦。 经营范围为酒店项目开发、管理；旅游项目投资和管

理；装饰装修工程；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销售。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

亿元，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５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北京京海航程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４．５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明波，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乙

２

号

１

幢

１

单元第

１０

层

１００１Ｃ

号，经营范围为航空旅游及文化产业投资、管理与咨询业务（经营

范围以工商局核定为准）。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航控股经审计总资产为

１７１．７０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５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首航控

股总资产为

２２８．７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５．７０

亿元。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航空”）为首航控股全资子

公司。

首都航空财务简况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６４．００ ２２６．４５

净资产

７．３１ １３．４１

营业收入

４６．９３ ４７．６４

净利润

０．５９ ０．７２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现金

５．０８６２

亿元人民币受让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６％

的股权。

２

、定价政策

经公司与海航旅业友好协商， 根据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鄂万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首航控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２５．９８

亿元人民币；海航旅业持有首航控

股

１９．６％

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５．０８６２

亿元人民币，据此确定公司拟以现金

５．０８６２

亿元人民币受让海航旅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６％

的股权。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此次受让首航控股

１９．６％

股权，旨在加快推进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的承诺》履行进程，并为进一步整合首都航空打下基础，同时有利于拓展公司航空运输主业规模，促进公

司北京地区业务的迅速发展，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董意见：受让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旨在加快《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

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履行进程，为进一步整合首都航空打下基础。 此项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航空主业，对

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０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为提高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投资收益，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收入结构，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航空”）拟以现金

２７６

，

０９０．５５

万元人民币受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美兰有限”）、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扬子江地产”）、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燕京饭店”）和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航信息”）合计持有的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的股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由于美兰有限与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受

海航集团控制，故此次股权受让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需回避

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目前渤海信托业务发展迅速，盈利能力日益提高，受让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股权，可以提高公司投资收益，为公

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投资收益，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航空拟以现金

２７６

，

０９０．５５

万元人民

币受让美兰有限、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合计持有的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的股权。

由于美兰有限与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受

海航集团控制，故此次股权受让为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陈明、杨景林、刘璐已回避

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１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２

，

８９１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海口美兰机场运行业务和规划发

展管理；航空运输服务；航空销售代理；航空地面运输服务代理；房地产投资；机场场地、设备的租赁；仓储服务

（危险品除外）；日用百货、五金工具、交电商业、服装、工艺品的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水电销售。（反需行政许

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２

、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３７

，

７３１

万元，法定代表人：董鑫，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湘路

３３３

号，公司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酒店经营，酒店管理，酒店用品采购，旅游资源项目开发。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３

、扬子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扬子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福林，注册地址：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海

航大厦，公司经营范围：承担各类型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策划、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房地产投资、五金

交电、建筑机械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４

、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１１

，

２６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宋翔，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

大街

１９

号，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宿；洗浴；游泳池；理发、中西餐；零售烟；销售饮料、酒、食品。一般经营

项目：销售工艺美术品、百货、五金交电；照相、彩扩服务；修理照相机；会议服务。

５

、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４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岭、注册地址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海航发

展大厦。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电子通讯产品、自动化设备及相关软硬件产品的开发、生产、施工、集

成、销售；信息管理；资讯交互媒体及电子商务；办公设备及消耗材料销售；电信增值业务。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

凭许可证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渤海信托简介

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金平，公司注册地址：河北石家庄市广安大街

１０

号美东

国际

１２

号楼

Ａ

座

１９

层，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

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

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

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

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渤海信托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４３５．００ ６０．２２％

２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０１５．００ １５．５１％

３

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４．２０％

４

扬子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００．００ ７．６５％

５

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６

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０．００ ０．７７％

合 计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

、渤海信托财务简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渤海信托经审计总资产为

２４．６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３．２７

亿元，营业收入

５．２６

亿元，净利润

２．７５

亿元，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５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渤海信托经审计总资产为

２７．６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６．７６

亿元，营业收入

５．１７

亿元，净利润

３．４９

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航空拟分别以现金

１０７

，

６７８．４３

万元、

９８

，

５８３．７３

万元、

５３

，

１１０．２５

万元、

１１

，

４５５．１５

万元、

５

，

３４５．７４

万元（共计

２７６

，

１７３．３０

万元）受让美兰有限、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 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分别持有渤海信

托

１５．５１％

、

１４．２０％

、

７．６５％

、

１．６５％

、

０．７７％

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航空将持有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股

权。

２

、定价政策

经公司与美兰有限、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 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友好协商，根据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４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渤海信托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为

６９４

，

２５１．６４

万元人民币；美兰有限、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合计持有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２７６

，

０９０．５５

万元人民币， 据此确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航空拟以现金

２７６

，

０９０．５５

万元人民币受让美兰有限、海航酒店、扬子江地产、 燕京饭店和海航信息合计持有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的股权。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目前渤海信托业务发展迅速，盈利能力日益提高，受让渤海信托股权，可以提高公司投资收益，为公司增加

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新华航空受让渤海信托

３９．７８％

股权有助于分享渤海信托快速成长成果，提高公司投资收益。 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为了提升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海南地区行政办公和生产营运的保障能力，公司拟以

持有的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的海航发展大厦

２３

，

４８０．９４

平方米房产（以下简称“旧海航大厦”）加现金

７０

，

１６０．８７

万元置换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区公司”）持有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

厦（以下简称“新海航大厦”）

４

层至

１１

层、

１９

层和地下负三层，共计

４１

，

２５７．４６

平方米的房产。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由于新城区公司受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此次受让股权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陈明、杨景

林、刘璐需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公司以旧海航大厦房地产加现金

７０

，

１６０．８７

万元置换新海航大厦部分房产，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海南地区行政

办公和生产运营的保障能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提升在海南地区行政办公和生产营运的保障能力，公司拟以持有的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的旧海航大

厦

２３

，

４８０．９４

平方米房产加现金

７０

，

１６０．８７

万元置换新城区公司持有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７

号新海航大

厦

４

层至

１１

层、

１９

层和地下负三层，共计

４１

，

２５７．４６

平方米的房产。

由于新城区公司为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此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陈明、杨

景林、刘璐已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

亿元，海航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２６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呼代利，注册地址为海口市蓝天路

１６８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农业项目开发，

财产租赁，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五金交电、建筑机械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置入资产

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７

号新海航大厦

４

层至

１１

层、

１９

层和地下负

三层，共计

４１

，

２５７．４６

平方米房产，且包含上述房产范围内由产权持有者出资的室内外装饰装修、分摊的园林景观

及不可分割的机器设备。 新海航大厦周边为海南省省政府所在地，且周边多高档商业区和住宅区，区域周边治安

状况好，人文环境较优，大厦办公设施齐全、装修典雅。

２

、置出资产

公司拥有的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海航大厦

２３

，

４８０．９４

平方米房产，且包含上述房产范围内由产权持有者出

资的室内外装饰装修、分摊的园林景观及不可分割的机器设备。

四、房产置换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房产置换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持有的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２９

号的旧海航大厦

２３

，

４８０．９４

平方米房产加现金

７０

，

１６０．８７

万元置换新城

区公司持有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７

号新海航大厦

４

层至

１１

层、

１９

层和地下负三层， 共计

４１

，

２５７．４６

平方米

的房产。

２

、定价政策

经公司与新城区公司友好协商，根据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海航大厦房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

号）和新海航大厦部分房产评估项目（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９

号），截止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委估旧海航大厦房产评估值为

１９

，

２５５．２２

万元，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委估新海航

大厦房产评估值为

８９

，

４１６．０９

万元。 据此确定公司拟以旧海航大厦房产加现金

７０

，

１６０．８６

万元置换新海航大厦部

分房产。

五、此次交易的目的和意义

公司以旧海航大厦房产加现金

７０

，

１６０．８７

万元置换新海航大厦部分房产，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海南地区行政办

公和生产营运的保障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董意见：此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在海南地区的行政办公条件，增强公司生产运营保障能力。 在公司董事

会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２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第四次监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

监事

５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５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报告》。

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用途中“偿还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到期的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５

亿元银行贷款”变更为偿

还贷款成本较高的“中信银行深圳罗湖支行、重庆银行两江支行及交通银行海口大同支行”三笔银行贷款共计

５

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３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预计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当天交易时间）

●

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厦三层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公司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受让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２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３

、《关于以旧海航大厦置换新海航大厦部分房产的报告》

４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报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东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Ｂ

股股东（

Ｂ

股的最后交易

日为

１２

月

２０

日）或持授权委托书的股东代表均可参加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会议。

四、登记方法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持股东有效证明、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股权有效证明、法人授

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被委托人须持股权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和

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前到海航大厦

２３

层东区进行登记，传真及信函登记需经我司确

认后有效。

五、联系方式及其他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厦

２３

层东区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７３９９６１

传 真：

０８９８－６６７３９９６０

邮 编：

５７０２０３

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件

１

：股东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生（身份证号： ）代表 出席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表股权： 万股

股权证号（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 出席人：

审议事项

表决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受让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２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

的报告》

３

、《关于以旧海航大厦置换新海航大厦部分房产的报告》

４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报告》

委托人：

委托日期：二〇一二年 月 日

附件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

程序如下：

１

、投票代码

所持股票类别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Ａ

股（

６００２２１

）

７３８２２１

海航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Ｂ

股（

９００９４５

）

９３８９４５

海航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同时持有公司

Ａ

股和

Ｂ

股的股东，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Ａ

股和

Ｂ

股交易系统分别投票。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总议案 特别提示：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９９．００

元

一 《关于受让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１．００

元

二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渤海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股权的报告》

２．００

元

三 《关于以旧海航大厦置换新海航大厦部分房产的报告》

３．００

元

四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报告》

４．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海南航空”及“海航

Ｂ

股”的投资者对第一项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２１

（海南航空）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９３８９４５

（海航

Ｂ

股）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投资者对第一项议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２１

（海南航空）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９３８９４５

（海航

Ｂ

股）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４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进行集中表决申报，对单个议案的表决申报优于对所有

议案的表决申报。

（

５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

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投票申

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４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１２

号）核准，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９６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

４．０７

元

／

股，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７

，

９９９

，

９９２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１２

，

９９９

，

７９２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

，

７８６

，

９９２

，

２０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报告》，公司拟将原募集

资金用途中“偿还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到期的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５

亿元银行贷款”变更为偿还贷款成本较高的“中

信银行深圳罗湖支行、重庆银行两江支行及交通银行海口大同支行”三笔银行贷款共计

５

亿元。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原因

原募集资金用途中用于“偿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到期的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５

亿元银行贷款”成本较低，为提高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拟用中信银行深圳罗湖支行、重庆银行两江支行及交通银行海口大

同支行三笔成本较高的银行贷款项目进行替代。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一致认为：

１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基本状况，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

合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

过，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对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４

、保荐机构对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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